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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时见齐 高千

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温暖如春，
在没有集中供暖的城市，“精装房带地
暖”成为许多新楼盘吸引购房者的招
牌，但地暖的隐蔽性却为一些不法商
家“暗度陈仓”提供了便利。就像江
苏省南京市某住宅小区的业主，收房
时没有发现被“坑”，直到一份假冒伪
劣产品“说明”的出现，才让隐于地
下的假地暖管“现身”。

日 前 ， 经 南 京 铁 路 运 输 检 察 院
（下称“南京铁检院”） 提起公诉，法
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李某
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缓刑二年三个
月，并处罚金；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
年十一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对 被 告 单 位 某 建 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某管业有限公司判处罚金。

瞒天过海使用假地暖管

2023 年 1 月，南京市某住宅小区
的公告栏里突然出现一份 《关于小区
地暖假冒伪劣产品的说明》。让小区业
主惊讶的是，这份说明竟来自小区地
暖施工方张某。张某在说明中称，小
区 地 暖 管 材 供 应 商 王 某 提 供 的 是 假
货，自己作为施工方也被蒙骗，并告
知了业主鉴别真假的方法。部分业主
按照说明中的情况对自家房屋内地暖
管 进 行 比 照 ， 发 现 确 系 假 冒 伪 劣 产
品，随即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

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小区业主的
举报材料后立即展开调查，王某涉嫌
假冒注册商标的违法犯罪事实浮出水
面……

50 岁的王某系某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人，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地暖等工程施工安装业务。在一次展

会上，王某结识了生产地暖管材的某
管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

2021 年 8 月，王某的公司通过招
投标与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 《地暖工程承包合同》，并约定了使
用 某 指 定 品 牌 的 地 暖 管 。 为 牟 取 利
益，王某以 21 万余元的价格向李某定
制了 12 万余米的地暖管，并让李某直
接用喷码机将合同中指定品牌的商标
打在李某公司生产的地暖管上。王某
还自行打印了带有该指定品牌商标的
贴纸，让李某贴在成品地暖管外包装
上。李某明知道未经许可不能使用别
人的注册商标，但为了赚钱，还是照
做了。

因为施工方监理人员在查验地暖
管是不是合同约定产品时，基本只对
外包装上的商标样式和地暖管管材上
的 商 标 进 行 查 看 ， 王 某 成 功 瞒 天 过
海，顺利将假冒品牌地暖管铺用在了
小区业主家的地板下。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我们在
房屋地暖施工过程中发现，这次用的
地暖管无论是外包装还是管材本身，
都和在样板间使用的不一样。施工完
成后我们还是不放心，就去咨询了正
品商家，人家说我们用的不是正品。”
作为地暖施工方的张某向侦查人员介
绍了其张贴说明的原因，“我们觉得王
某作为地暖管材提供方，这样做既欺
骗了地产商和业主，也欺骗了我们，
所以干脆就告诉业主事情真相。”

因涉案金额超过 5 万元，市场监
督 管 理 局 将 案 件 移 送 至 公 安 机 关 。
2023 年 2 月 13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假
冒注册商标罪立案侦查。

核查地暖管质量让业主安心

因 涉 及 300 余 户 业 主 的 切 身 利
益，公安机关邀请南京铁检院依法介
入引导侦查。

“对于业主而言，房子精装修交付
时，更容易关注厨卫、地板等明装的
精装项目，地暖管埋在地板下方，很
难发现其质量、品牌等问题，如果业
主入住后，在地暖管使用过程中出现

堵塞、爆裂等情况，造成的财产损失
往往会比较惨重。”了解案件基本情况
后，承办检察官立刻决定第一时间鉴
定产品质量是否合格。

经委托鉴定，质量鉴定机构出具了
涉案地暖管样品检测报告。经检验，送
检样品的管壁厚度、燃烧性能等级、静
液压强度等参数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技
术要求，产品检测合格。为了让业主安
心，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及时将产品质
量合格的鉴定意见告知业主。

在得知地暖管本身质量没有问题
后，小区的业主有了不同诉求。有的
业主主张自家就要用当时开发商说好
的品牌地暖管；有的业主认为自家住
房现已入住，重新砸开地板更换没有
必要，但还是担忧今后使用中出现问
题后的维修问题。

针对不同业主的诉求，在案件办理
过程中，检察机关推动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安机关多次与开发商沟通，帮助
业主解决问题。经沟通，部分愿意更换
地暖管的业主现已顺利更换安装正品
地暖管，未更换的业主则与开发商签订
了保修协议，成功化解了业主心结。

综合履职让权利人暖心

“本案中，王某、李某的行为不仅
侵害了业主权益，也侵害了正品地暖
管的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检察官
在审查该案时认为，“商标权利人损失
的不仅是应有的订单收益，一旦后续
假冒品牌地暖管在业主使用过程中出
现问题，还会对该品牌的口碑和信誉
带来负面影响。”

2023 年 12 月 29 日 ， 南 京 铁 检 院
将该案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为最大限度维护商标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承办检察官积极引导
商标权利人 A 公司提起了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今年 2 月 6 日，南京铁检院与
法院共同对该案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
行调解，两名被告人与商标权利人 A
公司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调解协议，
并于 2 月 11 日将赔偿款一次性支付给
A 公司，取得该公司谅解。

今年 3 月 11 日，法院开庭审理该
案，综合考虑认罪认罚、坦白、积极
赔偿等量刑情节，法院对被告单位和
被告人李某、王某作出如上判决。

施工方主动说出地暖管造假真相，南京铁检院依法介入、能动履职——

权利人和业主权益都得到维护

这 是 一 份 收 藏 于 湖 北 省 档 案 馆 的 史
料——《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
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1930 年
6 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后，于
1931 年 7 月颁布了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
时组织大纲》，规定革命法庭配备委员若干
人、主席一人。内设审判委员会 （正审一
人 ， 副 审 若 干 人）、 国 家 公 诉 员 、 辩 护
员等。

同年 9 月至 10 月，先后又制定了 《鄂
豫 皖 区 苏 维 埃 政 府 革 命 军 事 法 庭 暂 行 条
例》《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工
作条例》《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

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 等
法律法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
在建立司法机关、制定法律法规、理顺办
案规程的基础上基本形成。其主要内容包
括分工与协作制度、审判权与审级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审判合议制度、国家公诉
制度、辩护制度、申诉制度、判决时限制
度。

根据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
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革
命法庭内设国家公诉处，国家公诉处有国
家 公 诉 员 若 干 人 。 国 家 公 诉 处 的 职 责 是

“要研究 （对） 破坏苏维埃政权法令之案件
提起公诉。当法庭审问被告人的时候，国
家公诉员要来证明案犯之罪恶”。

鄂豫皖区革命法庭中设立的国家公诉
处和国家公诉员，是人民检察历史上最早
出现的专门检察机构和专职检察人员。

（文字：大别山人民检察博物馆 熊
奎 夏玲）

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的法律依据——《鄂豫皖区苏维埃
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

（收藏于湖北省档案馆）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制定的《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
（图片提供：大别山人民检察博物馆）

办案检察官在现场实地察看地暖管更换情况。

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刘大印） 日前，湖北省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复函随县检察院称，根据检察意见书，该局已责令帮助父亲刘某甲购买“吊白块”
用于制作豆油的刘某乙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罚款 2 万元的行政处罚。至
此，刘某甲、刘某乙父子二人因涉嫌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分别被追究相应责任。

2020 年以来，为使自己生产的豆油颜色鲜亮、便于售卖，刘某甲在明知“吊白
块”（又称雕白粉，系以福尔马林结合亚硫酸氢钠再还原制得，化学名称为甲醛次
硫酸氢钠或甲醛合次硫酸氢钠）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仍让其儿子刘某乙从
网上购买“吊白块”用于熬制豆油并向市场销售。

2023 年 8 月，公安机关以刘某甲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请检察
机关审查逮捕。随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经审查发现，“吊白块”属于《食品中可能
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第一批）》中的物质，遂对刘某甲批准逮捕；同时，围
绕犯罪数额、危害后果等方面积极引导侦查，建议侦查机关追诉帮助刘某甲购买

“吊白块”的刘某乙，并将刘某甲侵犯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线索移送该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审查。

2023 年 10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通过审查刘某
甲微信、支付宝的交易转账记录，并结合刘某甲的供述和购买者的陈述，最终认
定刘某甲制售的有毒、有害豆油销售金额为 3685 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刘某甲在明知生产、销售的豆油含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
原料的情况下仍销售给他人，对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一定威胁，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对其提起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2023 年 11 月，随县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刘某甲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时，考虑到刘某乙是基于父子之情为父亲购买“吊
白块”，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在通过公开听证、检委会会议讨论研究后，
该院决定对刘某乙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2023 年 12 月，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意见，依法以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处刘某甲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责令其支付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共计 36850 元。

刘某甲被判刑后，随县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认为，虽然刘某乙未被起诉，但
需给予其行政处罚，遂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规定，及时将相关线索移送至行政
检察部门审查。

行政检察部门收到线索后，在充分审查调查的基础上，于今年 2 月向该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意见书，建议该局对刘某乙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意见书后，迅速立案调查，在查明有关情况后，依
法对刘某乙作出上述行政处罚。

豆油里岂能添加“吊白块”
湖北随县：一案三查严惩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

□赵晓明

近日，西安科技大学教师
反 映 学 生 家 长 威 胁 其 修 改 成

绩一事，引发社会关注和热议。5 月 11 日，校方发布情况通报回应称，
学校已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深入调查核实，将依据调查结果严肃追责，
绝不姑息（据 5 月 11 日极目新闻）。

真相究竟如何，还需进一步调查核实，但该事件受到如此广泛的
关注，反映出人们对教育严肃与考试公平问题的深度关切。毋庸置
疑，考试成绩涉及学生评优、升学和就业等诸多方面，学生和家长看
重它本是好事，但如果以报道中所说的“影响孩子前程”“造成污点”
为由，以不正当甚至威胁的手段要求老师将“不合格”的成绩改为“合
格”，便是悍然违反相关规定。如根据教育部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第 18 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健全学生学业成绩和学籍档
案管理制度，真实、完整地记载、出具学生学业成绩，对通过补考、重
修获得的成绩，应当予以标注。

此外，从教育伦理和职业道德上看，设立考试制度的初衷就是为
了检验教学和学习成效，随意修改考试成绩，突破的不仅是原则和规
则，更是大众的底线。如果成绩能轻易更改，考试的公平性与严肃性，
教育的权威性还从何谈起？从高等教育行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当前我
国正在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2018 年 9 月，教育部印发通知，要
求各高校严格考试纪律 、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规定各高校要严肃处理各类学术不端行为，坚
决取消毕业前补考等“清考”行为。今年 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法》也审议通过，该法构建了完善的学位质量保障体系。

在目前的报道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据涉事教师称，学
校为了给另一位补考学生修改成绩，已将该课程的成绩录入权限转
移给其他老师，由其他老师修改分数。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说明该
学校的内部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如何让高校内部管理更加严格规
范？首先，要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规范考试评分制度，保障高校教师
依法执业，维护其尊严和权威，让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其次，针对近
年来一些涉及高校教师的不实举报、污名化、刻意炒作增加的趋势，
应该充分保障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对制造、传播不实信息，干扰、威
胁教师履职的相关责任人依法追责，让高校教师全身心投入到管理
教学中。最后，在考试成绩管理中应当做到更加公开透明，以免暗箱
操作，守好考试公平这一阵地。

目前，学校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期待调查组能够尽快查明事实、
厘清责任，给当事人一个真相，也还社会大众一个真相。同时，希望对
报道中所称的“我跟你们学校的某位老师有点关系”，是“某研究院的
院士团队成员”等公众关注的细节进行深挖彻查。上述情况是否存
在？如存在，除了党纪、行政等处分，对此类利用自身“软实力”、影响
力试图影响考试公平的行为应如何追究法律责任？追究什么样的法
律责任？彻底查清真相，堵住管理漏洞，明确法律责任，让公众别再为
此提心吊胆，让高等教育别再蒙尘，是公众对此次事件调查和处理的
合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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